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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融入“五子”联动格局，支撑区

域高精尖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加快释放消费升级活力，有

力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特制订本措施。

第一条 支持知名首店品牌集聚。对经认定的亚洲首店、中

国（内地）首店、北京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给予最高

100 万元资金支持。对经认定的石景山区首店，给予最高 50万

元资金支持。

第二条 支持商业市场规模扩容。鼓励批发和零售企业落地，

根据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规模，给予最高 100万元资金支持。对帮

助石景山区对口帮扶地区销售农特产品的企业，给予最高 20万

元资金支持。

第三条 支持商业设施品质升级。支持符合条件的购物中心、

百货店、专业专卖店等商业设施改造升级，按照实际投资额单个

项目给予最高 200万元资金支持。鼓励在公园、等级景区、公共

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内开设满足大众消费的餐厅，给予最高 10

万元资金支持。

第四条 支持特色消费品牌打造。对新获得北京市“夜京城”

特色消费地标、融合消费打卡地和品质消费生活圈等评选认定的

企业，给予最高 20万元资金支持。对首次入选国内外知名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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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饮企业，给予最高 10万元资金支持。

第五条 支持特色商业活动举办。对在石景山区举办知名首

发首秀活动、国际化消费活动及特色主题活动，给予最高 50万

元资金支持。对主办或承办区级以上大型商业活动、自主策划举

办促消费活动的，给予最高 20万元资金支持。对在石景山区举

办的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符合区域发展定位的会展活动，给予最

高 50万元资金支持。

第六条 支持跨境消费提质升级。对经北京市认定新入选的

离境退税商店、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试点商店，给予最高 10万

元资金支持。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根据线上交易额或进出口

贸易额，给予最高 30万元资金支持。

第七条 支持便民服务体系建设。对新建的便民生活圈基本

保障类业态网点，给予最高 20万元资金支持。对新建或改造的

一站式商业便民服务中心，给予最高 60万元资金支持。

第八条 支持商务服务规模发展。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

根据营业收入及增速，给予最高 50万元资金支持。

第九条 支持外商企业投资落地。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认定，

根据实缴合同外资总额，给予最高 500万元资金支持。

附则

1.享受本措施支持的企业，不再同时享受本区其他同一类型

的政策奖励。

2.在原《石景山区促进消费增长和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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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商务发〔2022〕9号）有效期内且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自

本措施生效后，按照本措施执行。本措施由石景山区商务局负责

解释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原《石景山区促进消费增长和

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石商务发〔2022〕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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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石景山区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实施细则

为加快释放消费活力，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提高政策支持

和引导效应，根据《石景山区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部分 总则

（一）支持对象

根据《若干措施》的支持内容和方向，本政策适用的申报对

象主要包括：1.消费领域的商业经营主体，包括商贸流通企业、

商业品牌运营商、商业设施运营机构、便民生活服务机构等；2.

商务领域的重点企业和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企业、跨境电商企业、会展机构、直播电商机构等。

原则上，申报主体须在石景山区依法合规运营，信用记录良

好，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二）支持项目

按照《若干措施》相关支持内容，支持申报项目包括：1.支

持知名首店品牌集聚，2.支持商业市场规模扩容，3.支持商业设

施品质升级，4.支持特色消费品牌打造，5.支持特色商业活动举

办，6.支持跨境消费提质升级，7.支持便民服务体系建设，8.支

持商务服务规模发展，9.支持外商企业投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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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安排

《若干措施》支持项目的金额，根据石景山区年度财政资金

预算情况，坚持从优不重复的原则，并在最高限额内进行适当调

整。

（四）申报、审核程序

按照企业申报、三方评审、资金拨付的工作程序组织实施。

第二部分 申报条件和支持标准

第一条 支持知名首店品牌集聚

1.申报条件

（1）按照北京市《首店、首发活动、首发中心界定标准》

（T/BJCC1003—2024），经认定的亚洲首店、中国（内地）首

店、北京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

（2）经认定的首店品牌，在石景山区开设的首店，需在石

景山区持续经营满 12个月，并签订 2年以上入驻协议。店面装

修费、已支出房租（不超过 12个月）、设备购置及配套硬件设

施建设费用之和应超过 50万元。

（3）品牌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餐饮类首店申报当年营业额须达到 200万元以上，零售类首店申

报当年零售额须达到 500万元以上。

2.支持标准

（1）对经认定的亚洲首店、中国（内地）首店、北京首店、

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资金支持。①对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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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获得北京市商务局关于首店项目支持的，亚洲首店按照市级

支持资金的 50%给予区级配套资金支持，中国（内地）首店按照

市级支持资金的 30%给予区级配套资金支持，北京首店、旗舰店、

创新概念店按照市级支持资金的 20%给予区级配套资金支持。②

对经认定但未获得市级资金支持的，亚洲首店按照开设首店第一

年租金和店面装修（含装修设计费、设备购置及配套硬件设施建

设）投资总额的 30%给予资金支持；中国（内地）首店按照开设

首店第一年租金和店面装修（含装修设计费、设备购置及配套硬

件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 20%给予资金支持；北京首店、旗舰店、

创新概念店按照开设首店第一年租金和店面装修（含装修设计费、

设备购置及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资金支持。

（2）对经认定的石景山区首店，给予最高 50万元资金支持。

石景山区首店按照开设首店第一年租金和店面装修（含装修设计

费、设备购置及配套硬件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资金支

持。

第二条 支持商业市场规模扩容

1.申报条件

（1）新落地批发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亿元（含）

以上，全年销售额增速高于全区批发和零售销售额平均增速且为

正增长。

（2）新落地零售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亿元（含）

以上，全年零售额增速高于全区零售总额平均增速且为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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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帮助石景山区对口帮扶地区销售农特产品的企业，申

报当年累计销售农特产品应达到 100万元（含）以上。

2.支持标准

（1）鼓励批发和零售企业落地，根据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规

模，给予最高 100万元资金支持。①批发企业，按照批发额的万

分之一给予资金支持。②零售企业，按照零售额的万分之二给予

资金支持。

（2）对帮助石景山区对口帮扶地区销售农特产品的企业，

按照销售额的 2%，给予最高 20万元资金支持。

第三条 支持商业设施品质升级

1.申报条件

（1）支持商业设施改造升级。①营业面积。申报项目的主

体为购物中心、百货店、专业专卖店等，营业面积 5000平方米

（含）以上。②实际投资额。购物中心、百货店实际投资额（含

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配套设施购置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改

造升级等）在 500万元（含）以上，专业专卖店实际投资额（含

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配套设施购置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改

造升级等）在 300万元（含）以上。③改造成效。项目已竣工验

收或开业运营，持续经营满 3个月，客流量和销售额高于升级改

造前。④申报方式。由集团统一建设运营管理的系统平台供多家

门店使用时，由企业集团申报，门店不得重复申报。

（2）在公园、等级景区、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内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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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的餐饮企业需与上述场所签订不少于 3年的租赁合同，实际

投资额（含餐厅装修、配套设施设备购置等）超过 30万元，持

续经营满 12个月。

2.支持标准

（1）支持符合条件的购物中心、百货店、专业专卖店等商

业设施改造升级，按照实际投资额单个项目给予最高 200万元资

金支持。同一项目获得市级资金支持的，不再给予区级资金支持。

①购物中心、百货店按照审定实际投资额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资金支持。②专业专卖店按照审定实际投资额的 3%，给予

最高 100万元资金支持。

（2）鼓励在公园、等级景区、公共体育场馆、演出场所内

开设满足大众消费的餐厅，给予最高 10万元资金支持。①审定

实际投资额 30万元（含）—50万元的，按 10%给予资金支持。

②审定实际投资额 50万元（含）以上的，按 20%给予资金支持。

第四条 支持特色消费品牌打造

1.申报条件

（1）依照《北京市促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若干措施》，

经市级部门认定或挂牌的“夜京城”特色消费地标、融合消费打卡

地和品质消费生活圈。

（2）入选如米其林、黑珍珠、钻级酒家国内外知名榜单。

2.支持标准

（1）对新获得北京市“夜京城”特色消费地标、融合消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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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地、品质消费生活圈等评选认定的企业，给予最高 20万元资

金支持，单个项目只能享受一项资金支持。①获得北京市“夜京

城”特色消费地标认定或挂牌，给予 20万元资金支持；②获得北

京市“夜京城”融合消费打卡地认定或挂牌，给予 10万元资金支

持；③获得北京市“夜京城”品质消费生活圈认定或挂牌，给予 5

万元资金支持。

（2）对入选国内外知名榜单的餐饮企业，给予 10万元资金

支持。

第五条 支持特色商业活动举办

1.品质消费活动支持

（1）申报条件

首发首秀活动、国际化消费活动及特色主题活动策划、宣传、

场租和搭建等总投资超过 100万元。

①主办或承办由市、区政府主导开展的大型商业活动，策划、

宣传、场租、搭建等总投资超过 100万元。②自主策划举办的促

消费活动，需结合京西消费节相关安排，策划、宣传、场租、搭

建等总投资超过 50万元，活动 10场（含）以上。

活动须在石景山区举办，申报主体须是活动主办单位或由主

办单位委托授权的承办单位，一场活动只能有一方申报。同一主

题活动在不同时间段分批次举办的，视为一个活动。申报主体须

提供经备案的活动策划方案、活动举办效果相关证明材料。

（2）支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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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石景山区举办的知名首发首秀活动、国际化消费活动及

特色主题活动，按照审定实际支出费用的 20%，给予最高 50万

元资金支持。

对主办或承办区级以上大型商业活动、自主策划举办促消费

活动的，给予最高 20万元资金支持。①主办或承办区级以上大

型商业活动的，按照活动审定实际支出费用的 20%给予资金支持。

②对自主策划举办促消费活动的，按照活动审定实际支出费用的

10%给予资金支持。

2.重大会展活动支持

（1）申报条件

活动须在石景山区举办，单场次会展活动实际支出费用不低

于 100万元，单场次直播电商活动实际支出费用不低于 50万元，

符合区域发展定位，具有一定的国内外影响力、行业带动效应；

申报主体须是活动主办单位或由主办单位委托授权的承办单位，

一场活动只能有一方申报；同一主题活动在不同时间段分批次举

办的，视为一个活动。

（2）支持标准

对在石景山区举办的符合区域发展定位，具有国内外影响力、

行业带动效应的会展活动、直播电商活动等，给予最高 50万元

资金支持。经认定的会展活动、直播电商活动等，按照活动审定

实际支出费用的 10%给予资金支持。

第六条 支持跨境消费提质升级



- 11 -

1.离境退税商店支持

（1）申报条件

离境退税商店是指经北京市税务部门备案，境外旅客从其购

买退税物品离境可申请退税的企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试点商

店是指在特定地区内，经过北京市税务部门备案的商店，为境外

旅客提供购物后即时退还增值税款的服务。

（2）支持标准

对经北京市认定新入选的离境退税商店、离境退税“即买即

退”试点商店，给予最高 10万元资金支持。①对经北京市认定新

入选的离境退税商店，给予 2万元资金支持。②对新入选的离境

退税“即买即退”试点商店，给予 10万元资金支持。

2.跨境电商企业支持

（1）申报条件

年度跨境电子商务线上交易额或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200 万

美元以上。

（2）支持标准

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发展，根据线上交易额或进出口贸易额，

给予最高 30万元资金支持。①年度跨境电子商务线上交易额或

进出口贸易额 200（含）—500万美元的企业，给予 10万元资金

支持。②年度跨境电子商务线上交易额或进出口贸易额 500（含）

—1000万美元的企业，给予 20万元资金支持。③年度跨境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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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线上交易额或进出口贸易额 1000万美元（含）以上的企业，

给予 30万元资金支持。

第七条 支持便民服务体系建设

1.申报条件

（1）申报项目持续经营满 12个月。

（2）建设项目符合北京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评估标准，符

合石景山区城市建设规划要求，被所属街道认定符合本街道的生

活性服务业规划布局。

（3）基本保障类业态包括：蔬菜零售（社区菜店、生鲜超

市、综合超市）、便利店（社区超市）、便民早餐（经营品种≥8

种、经营时间不晚于 7：00，供餐时长≥2小时)、洗衣、家政、

小修小补小配、快递驿站等；品质提升类业态包括：社区养老机

构、托育机构、社区食堂、儿童娱乐中心、艺术培训点、鲜花礼

品、特色餐饮店、茶饮咖啡店、蛋糕甜点、新式书店、健身场所、

电影院、文娱演出场所、宠物服务、自助寄存仓等。

2.支持标准

（1）对新建的便民生活圈基本保障类业态网点，给予最高

20万元资金支持。①新建面积不小于 30㎡的基本保障类业态网

点，按照审定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10 万元。②对重点区域具有补短板作用的项目，按照审定投资

总额的 2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20万元。支持内

容包括店面装修、软硬件设备购置、首年租金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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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新建或改造的一站式商业便民服务中心，给予最高

60 万元资金支持，支持内容包括店面装修、软硬件设备购置、

首年租金等费用。

①以基本保障类和品质提升类业态为主且经营面积不少于

500㎡的新建或改造一站式商业便民服务中心，经营业态至少包

含 3类基本保障类业态（含早餐）和 4类品质提升类业态，按照

审定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30万元。

对重点区域具有补短板作用的项目，按照审定投资总额的 20%

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40万元。

②以基本保障类和品质提升类业态为主且经营面积不少于

500㎡的新建或改造一站式商业便民服务中心，经营业态至少包

含 4类基本保障类业态（含早餐和便民维修）和 5类品质提升类

业态，按照审定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

持 40万元。对重点区域具有补短板作用的项目，按照审定投资

总额的 2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50万元。

③以基本保障类和品质提升类业态为主且经营面积不少于

500㎡的新建或改造一站式商业便民服务中心，经营业态至少包

含 5类基本保障类业态（含早餐和便民维修）和 7类品质提升类

业态，按照审定投资总额的 1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

持 50万元。对重点区域具有补短板作用的项目，按照审定投资

总额的 20%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 60万元。

④对具备条件的便民商业网点搭载一类或多类基本保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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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参照新建社区基本便民商业网点项目给予支持。

第八条 支持商务服务规模发展

1.申报条件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10亿元，且同比增

速不低于 5%。

2.支持标准

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根据营业收入及增速，给予最高

50万元资金支持。

（1）年度营业收入在 10（含）—30亿元的企业，同比增速

不低于 10%，给予 10万元资金支持；

（2）年度营业收入在 30（含）—50亿元的企业，同比增速

不低于 8%，给予 30万元资金支持；

（3）年度营业收入在 50亿元（含）以上的企业，同比增速

不低于 5%，给予 50万元资金支持。

第九条 支持外商企业投资落地

1.申报条件

（1）外商投资企业，其年度内实缴合同外资总额为外方股

东的投资实际到位金额，以商务部门认定金额为准。

（2）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总额指企业在年内以现金或通

过利润再投资、外资并购支付对价、已登记外债转增注册资本等

方式到资的外方出资，不含房地产，不含 VIE 架构投资、外方

股东贷款、实物、技术等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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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外商投资主体在石景山区投资的不同项目可视为

一个项目，其年实缴合同外资总额由该投资主体根据不同项目当

年实缴合同外资加和计算，并由该投资主体选择其中一家在石景

山区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作为奖励申报主体。

2.支持标准

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认定，根据实缴合同外资总额，给予最

高 500万元资金支持。

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认定，当年首次实缴合同外资总额 200

万（含）—500万美元的，按照实缴合同外资总额的 10%，给予

20万—5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对在石景山区实缴入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含房地产，不含

VIE架构投资、外方股东贷款、实物、技术等出资），经认定，

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规模 500万美元（含）以上的，可按实缴

合同外资总额分档给予 50万—500 万元资金支持。企业通过利

润再投资、外资并购支付对价、已登记外债转增注册资本等方式

出资的，享受同等奖励支持。

（1）对于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在 500万（含）—1000万

美元之间的，给予 5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2）对于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在 1000 万（含）—2000

万美元之间的，给予 6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3）对于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在 2000 万（含）—5000

万美元之间的，给予 7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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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在 5000万（含）—1亿美

元之间的，给予 10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5）对于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在 1 亿（含）—5 亿美元

之间的，给予 20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6）对于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在 5亿（含）—10亿美元

之间的，给予 30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7）对于年度累计实缴合同外资在 10亿美元（含）以上的，

给予 50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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